
证券代码：603185 证券简称：弘元绿能 公告编号：2025-033

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子公司签署《合作经营协议》的自愿性披露公告

一、《合作经营协议》签署的基本情况

2025 年 7 月 7 日,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子

公司弘元光能（无锡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弘元光能”）与江苏顺风光电科技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顺风光电”）签署了《合作经营协议》。公司将与顺风光

电下属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无锡尚德”）等子公司合作开

展生产经营管理，以帮助顺风光电维持无锡尚德的稳定运营。同时，顺风光电与

厦门建发新兴能源有限公司前期签订的《合作经营协议》同步终止。

2025 年 5 月 26 日，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作出对无锡尚德进行预重整的决

定。公司有意向作为投资人参与无锡尚德的预重整事项，本次协议的签署旨在维

护预重整期间的稳定运营。

二、《合作经营协议》的主要内容

甲方：江苏顺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

乙方：弘元光能（无锡）有限公司

1、甲乙双方初步确定，在合作期间乙方可以根据相关公司的章程约定履行

除指定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职权之外的其他职能，包括但不限于经营管理、财务

管理、市场营销管理、采购管理、人事管理、市场拓展、供应链管理、法务管理

及其他经营管理事项。对于乙方派驻董事至任何指定公司的，乙方派驻的董事有

权根据相关公司的公司章程履行相关董事职权。

2、顺风光电母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（国际）控股有限公司将保留继续持

有各指定公司所有证章照的权利。

3、在合作经营过程中，双方将根据实际情况，持续就合作内容的未尽事宜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


保持磋商，如有需要将以补充协议的形式予以明确。

4、甲方确认，虽然与乙方开展经营合作，但是由于市场交易活动存在不确

定性和固有风险，在合作期限内甲方和/或指定公司因经营产生的责任和义务以

及有关经济和法律纠纷仍应由甲方和/或指定公司独立承担和处理。

5、本协议有效期自协议签署之日起 5 年，期满前，双方可协商延长本协议

的期限。

三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

公司有意向作为投资人参与无锡尚德的预重整事项，本次与顺风光电签署

《合作经营协议》，旨在维护预重整期间的稳定运营。本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

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本协议的签署仅代表双方确立了合作关系，不存在损害

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若后期公司参与无锡尚德的预重整，将根据事情的进展

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2025 年 7 月 9 日


